 衡水市农机管理总站

关于转发《关于推荐人员参加2015年中国技能

大赛—“中联重科杯”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

的通知》
各县市区农牧（农林）局、农机局，滨湖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、工业新区农村工作办公室：

现将河北省农机修造服务总站下发的《关于推荐人员参加2015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“中联重科杯”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积极参加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人员推荐活动，按照附件的表格填报参赛人员情况，并于10月13日之前报送至总站邮箱hsnjgl11@163.com。
联系人：任登旺。联系电话：13012090903。

2015年9月25日

关于推荐人员参加2015年中国技能大赛

—“中联重科杯”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的

通知
 冀农机修[2015]13号
各设区市农机维修主管部门：
根据农业部办公厅、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《关于举办2015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“中联重科杯”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农办科[2015]29号）安排，经研究，省站决定在全省开展参加2015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“中联重科杯”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人员推荐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竞赛内容
竞赛职业（工种）为“农机修理工”，以“农机修理工”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（三级）为竞赛标准。
二、推荐参赛人员资格和名额
推荐的参赛队员应是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修理人员（农机合作社成员、新型职业农民等），年龄55周岁以下。农机企业职工、农机推广部门工作人员、职业院校在校学生不得参赛。
每市推荐1-2名符合参赛条件队员，省站将组织初赛，并择优选择3名队员参加全国农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。
三、推荐截止时间
各市请于10月15日前将推荐参赛队员汇总表及参赛队员推荐表（附件1、2）报送省农机修造服务总站。
四、奖项设立
本次比赛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。一等奖（4名），分别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（1名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“全国技术能手”（3名）；二等奖（11名），三等奖（20名）。一、二等奖获得者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，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，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；三等奖获得者可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，已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，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，已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者不再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其余参加决赛选手为优秀奖。
另设立优秀组织奖10名,按照各省组织预赛和决赛成绩等情况评选。
五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市要高度重视本次竞赛推荐活动，力争通过该次活动，提升全省农机修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，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。
（二）认真选拔推荐。各市可视情况协调本市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竞赛活动，选拔推荐高水平选手组成省级代表队参加决赛。并将举办竞赛活动的有关材料报省农机修造服务总站。
附件：

1、    市推荐2015年全国农业技能大赛队员汇总表
2、2015年全国农业技能大赛决赛队员推荐表
 
 
 
 
河北省农机修造服务总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9月22日

